
1 

关于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与首期股票期权授予方案 

（草案修订稿）的修订说明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通信” ）于 2012年 12 

月 13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于 2012年 12月 14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正式公告。 

经修订后的《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与首期股票期权授予方案（草案修订

稿）》（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已经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备案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本

次方案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方案名称做调整。 

修改前：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改后：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与首期股票期权授予方案 

 

二、  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特别提示的第2条进行修

订补充。 

修订前： 

2．本激励计划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是指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

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期权总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即 1,256 万

份股票期权。 

修订后： 

2．本激励计划为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是指上市公司授予激励

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 A 股股票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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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首

期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期权总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即 1,256 万份

股票期权。 

 

三、  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涉及股票的地方重新

定义为A股股票。 

修改前： 

例如：特别提示 4、该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1）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3.78

元； 

 （2）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

盘价3.95元。 

修改后：特别提示4、该价格取下述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1）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A股股票收盘价

3.78元； 

 （2）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A股股票平均

收盘价3.95元。 

 

四、  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涉及使用“首次”计划

的地方全部修订为“首期”计划。 

修订前： 

例如：第六章第一条：首期计划有效期为自首次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的五年

时间。 

修订后： 

第六章第一条：首期计划有效期为自首期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的五年时间。 

 

五、  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八章第一条第2款进

行修订。 

修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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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修定后：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六、  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八章第一条第4款进

行修订。 

修定前：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上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不低于 4.5%，且不低于公司近三年平均水平及对标企业 50 分位值；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上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不低于 15%，且不低于公司近三年平均水平及对标企业 50 分位值；主营业务收

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90%。 

修定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上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不低于 4.5%，且不低于公司近三年平均水平及对标企业 50 分位值；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上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不低于 15%，且不低于公司近三年平均水平及对标企业 50 分位值；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公告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90%。 

 

七、  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八章第二条第三款进

行修订。 

修定前： 

3．行权期内，公司需完成以下业绩考核目标，具体业绩考核指标设置如下

表：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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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75分位值； 

 行权前一年度前三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5%，且不低于对标

企业75分位值；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95%。 

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7.3%，且不低于对标企

业75分位值； 

 行权前一年度前三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5%，且不低于对标

企业75分位值；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95%。 

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5%，且不低于对标企

业75分位值； 

 行权前一年度前三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5%，且不低于对标

企业75分位值；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95%。 

修订后： 

3．行权期内，各年度业绩均不低于前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首期授予

股票期权行权条件需满足以下业绩考核目标，具体业绩考核指标设置如下表：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行权前一年度前三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5%，且不低于对标

企业75分位值； 

 行权前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95%。 

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7.3%，且不低于对标企

业75分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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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行权前一年度前三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5%，且不低于对标

企业75分位值； 

 行权前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95%。 

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5%，且不低于对标企

业75分位值； 

 行权前一年度前三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5%，且不低于对标

企业75分位值； 

 行权前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95%。 

 

八、  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八章第二条第三款进

行修订。 

修订前： 

授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票期权，根据任期考核或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行

权。授予的股票期权总量的 20%留至本次任职（或任期）考核合格后行权。 

修订后： 

授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票期权，根据任期考核或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行

权。授予的股票期权总量的 20%留至本次任职（或任期）考核合格后行权，且

该部分股票期权需在本计划有效期内行权。 

 

九、  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八章第二条进行补充。 

补充： 

6．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各年度业绩均不低于前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

平。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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